支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支撑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代码
	优惠政策名称
	法律法规名称、文号
	优惠政策具体内容
	税种
	领域

	1
	010087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6号）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先征后退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再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
	010103
	再生水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
	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免征增值税政策：再生水、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的胶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特定建材产品。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
	010103
	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
	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污水处理是指将污水加工处理后符合GB18918—2002有关规定的水质标准的业务。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4
	010103
	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等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
	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以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以废旧沥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采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5
	010103
	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50%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
	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现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50%的政策：以退役军用发射药为原料生产的涂料硝化棉粉、对燃煤发电厂及各类工业企业产生的烟气、高硫天然气进行脱硫生产的副产品、以废弃酒糟和酿酒底锅水为原料生产的蒸汽、活性炭、白碳黑、乳酸、乳酸钙、沼气；以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为燃料生产的电力和热力。煤矸石、煤泥、石煤、油母页岩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60%；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6
	010103
	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柴油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
	对销售自产的综合利用生物柴油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综合利用生物柴油，是指以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柴油。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用量占生产原料的比重不低于70%。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7
	010141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关键零部件、原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0]50号）
	自2010年6月1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8
	010031
	对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污水处理费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97号）
	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公司）随水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免征增值税。以上规定自2001年7月1日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9
	010035
	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助粮免征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免征增值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1]131号）
	对粮食部门经营的退耕还林还草补助粮，凡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比照“救灾救济粮”免征增值税。以上规定自1998年8月1日起执行。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0
	010079
	进口镍矿砂、钴矿砂、锑矿砂及它们的精矿中所含的黄金价值部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非黄金价值部分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海关总署关于进口镍矿砂、钴矿砂、锑矿砂及它们的精矿享受黄金伴生矿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07]60号）《关于进口铅矿砂及其精矿享受黄金伴生矿税收优惠政策事宜》（海关总署公告[2007]14号）
	自2007年12月1日起，进口镍矿砂、钴矿砂、锑矿砂及它们的精矿享受黄金伴生矿税收优惠政策，即进口上述货物中所含的黄金价值部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非黄金价值部分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自2007年4月1日起，进口铅矿砂及其精矿享受黄金伴生矿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1
	010125
	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
	纳税人销售旧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2
	020029
	对利用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利用废弃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0]118号）
	从2009年1月1日起，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一）生产原料中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用量所占比重不低于70%。（二）生产的纯生物柴油符合国家《柴油机燃料调合生物柴油（BD100）》标准。
	消费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3
	020003
	对翻新轮胎免征消费税，对进口翻新轮胎免征进口环节消费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香皂和汽车轮胎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145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部分进口商品消费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1]153号）
	自2001年1月1日起，对“汽车轮胎”税目中的子午线轮胎免征消费税，对翻新轮胎停止征收消费税。自2001年9月1日起，进口子午线轮胎和翻新轮胎免征进口环节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4
	020015
	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限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低污染排放小汽车减征消费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266 号）、 （财税[2004]6号）、（财税[2004]7号）（财税[2004]8号）、（财税[2004]12号）、（财税[2004]13号）、（财税[2004]14号）、（财税[2005]20号）
	自2004年7月1日起，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限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
	消费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5
	010141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大型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设备等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10]50号）
	自2010年6月1日起，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国内企业为生产国家支持发展的大型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设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机场行李自动分拣系统、重型模锻液压机（见附件1）而确有必要进口部分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见附件2），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6
	010140
	对承担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包括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政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0]28号）
	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口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包括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的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以下简称项目承担单位)使用中央财政拨款、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筹资金以及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进口项目(课题)所需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含软件工具及技术)、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关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7
	040001
	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8
	040120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项目）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30号）
	一、关于清洁基金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对清洁基金取得的下列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一）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上缴国家的部分；（二）国际金融组织赠款收入；（三）基金资金的存款利息收入、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四）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收入。
二、关于CDM项目实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一）CDM项目实施企业按照《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外交部、财政部令第37号）的规定，将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转让收入，按照以下比例上缴给国家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1.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类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2.氧化亚氮（N2O）类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30%；3.《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重点领域以及植树造林项目等类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2%。（二）对企业实施的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65%上缴给国家的HFC和PFC类CDM项目，以及将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的30%上缴给国家的N2O类CDM项目，其实施该类CDM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减排量转让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实施CDM项目的所得，是指企业实施CDM项目取得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入扣除上缴国家的部分，再扣除企业实施CDM项目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后的净所得。企业应单独核算其享受优惠的CDM项目的所得，并合理分摊有关期间费用，没有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上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19
	040001
	对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允许按投资额的10％抵免企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0
	040001
	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取得的收入应纳所得税额实行三免三减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2号）
	企业从事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清单规定的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1
	040036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先征后退的增值税免征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6号）
	对煤层气抽采企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先征后退税款由企业专项用于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再生产，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2
	040036
	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专用设备，统一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6号）
	对独立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煤层气抽采泵、钻机、煤层气监测装置、煤层气发电机组、钻井、录井、测井等专用设备，统一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实行加速折旧，具体加速折旧方法可以由企业自行决定，但一经确定，以后年度不得随意调整。
	企业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3
	050001
	颁发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五号）
	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布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4
	060001
	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井的原油，免征资源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139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征或者免征资源税：（一）开采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井的原油免税。
	资源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5
	060004
	对冶金矿山铁矿石资源税减按60%征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铂矿石等品目资源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8号）
	调整对冶金矿山铁矿石资源税减征政策，暂按规定税额标准的60%征收。
	资源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6
	060005
	对尾矿再利用的，不再计征资源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岩金矿资源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69号）
	原矿已缴纳过资源税，选冶后形成的尾矿进行再利用的，只要纳税人能够在统计、核算上清楚地反映，并在堆放等具体操作上能够同应税原矿明确区隔开，不再计征资源税。
	资源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7
	060007
	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6号）
	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资源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8
	090028
	对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7号）
	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房产、土地和车船分别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对由于国家实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造成森工企业的房产、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不用的，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29
	090013
	对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地勘单位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关于地质矿产部所属地勘单位征税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发[1996]656号）
	对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地勘单位自用的房产、车船和土地，按有关规定免征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0
	110009
	对石油、天然气生产建设的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单位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9]88号）
	对石油、天然气生产建设的下列用地，暂免征土地使用税：（1）石油地质勘探、钻井、井下作业、油田地面工程等施工临时用地；（2）各种采油（气）井、注水井、水源井用地；（3）油田内办公、生活区以外的公路、铁路专用线及输油（气、水）管道用地；（4）石油长输管道用地；（5）通讯、输变电线路用地。
对工矿区内的下列油、气生产、生活用地，暂免征土地使用税： （1）与各种采油（气）井相配套的场面设施用地，包括油气采集、计量、接转、储运、装卸、综合处理等各种站的用地；（2）与注水油（气）井相配套的地面设施用地，包括配水、取水、转水及供气、配气、压气、气举等各种站的用地；（3）供（配）电、供排水、消防、防洪排涝、防风、防沙等设施用地；（4）职工家属居住的简易房屋等用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1
	110014
	对煤炭企业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煤炭企业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国税地字[1989]89号）
	煤炭企业的下列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1）矸石山、排土场用地，防排水沟用地；（2）矿区办公、生活区以外的公路、铁路专用线及轻便道和输变电线路用地；（3）火炸药库库房及安全区用地；（4）向社会开放的公园及公共绿化带用地；（5）报废矿井占地，暂缓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2
	110015
	对矿山企业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矿山企业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地字 [1989]122号）
	对矿山企业的采矿场、排土场、尾矿库、炸药库的安全区、采区运矿及运岩公路、尾矿输送管道及回水系统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对矿山企业采掘地下矿造成的塌陷地以及荒山占地，在未利用之前，暂免征收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3
	110020
	对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盐场、盐矿征免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地字[1989]141号）
	对盐场的盐滩、盐矿的矿井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4
	110003
	对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5年至1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0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83号）
	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5年至10年；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其他需要定期减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审核后，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5
	110034
	对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 37号）
	对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企业和单位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土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上述企业和单位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外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土地仍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由于国家实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造成森工企业的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不用的，暂免城镇土地使用税；闲置土地用于出租或企业重新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之外的其他生产经营的，应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36
	110022
	对林业系统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国家税务局关于林业系统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发[1991]1404号）
	对林区的林地、运材道、防火道、防火设施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林业系统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可比照公园免征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


